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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 2024-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机构”）

作为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昌生物”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对荣昌生物本次调整2024-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査，具

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保荐机构进行的核查工作

华泰联合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与荣昌生物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内部

审计、注册会计师等人员交谈，查阅了本次调整2024-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信息披露文件、相关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意见，以及各项业务和管理规章制

度，对关联交易的合理性、必要性、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二、关联交易事项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烟台迈百瑞国际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迈百瑞”）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未上市）

法定代表人：房健民

注册资本：40,440.7116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年6月25日

住所：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烟台片区烟台开发区北京中路60号

经营范围：药品生产（不含中药饮片的蒸、炒、炙、煅等炮制技术的应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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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药保密处方产品的生产）；药物临床试验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除人体干细胞、基因

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应用）；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无控股股东

截至2023年6月30日，迈百瑞总资产为人民币155,376.70万元，净资产为人民

币117,794.94万元，营业收入为人民币20,697.34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3,203.87万

元。以上为迈百瑞合并口径数据。

2、烟台赛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普生物”）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法定代表人：邓勇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8年6月27日

住所：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烟台片区烟台开发区北京中路60号

经营范围：哺乳动物细胞用无血清培养基的研发、生产、销售；生物培养基

原材料、生物菌株、生物检测试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生物技术开发、转让、

咨询和服务；生物制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及技术服务；

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或技术进出口除外）。（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烟台迈百瑞国际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1%

截至2023年6月30日，赛普生物总资产为人民币4,683.18万元，净资产为人民

币2,400.00万元，营业收入为人民币1,741.21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527.6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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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1、迈百瑞：迈百瑞与荣昌生物实控人均为王威东、房健民、林健、王荔强、

王旭东、邓勇、熊晓滨、温庆凯、杨敏华、魏建良，且房健民担任荣昌生物执行

董事、总经理、首席执行官和迈百瑞董事长，王威东担任荣昌生物董事长和迈百

瑞董事，温庆凯担任荣昌生物董事会秘书和迈百瑞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迈百瑞系公司的关联人。

2、赛普生物：迈百瑞、烟台荣昌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持有赛普生物51%、

49%的股权，且邓勇担任赛普生物执行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赛普生物系公司的关联人。

（三）履约能力分析

1、迈百瑞是依法设立、依法正常经营的企业，专业从事生物药CDMO服务，

不存在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在以往与公司的合作中，均未出现违约的情形，具

有履约能力。

2、赛普生物是依法设立、依法正常经营的企业，主要从事细胞培养基的研发、

生产与销售，不存在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在以往与公司的合作中，均未出现违

约的情形，具有履约能力。

（四）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业务

类型
关联方

2024 年

1-3 月

金额

已披露

2024 年

预计金

额

本次

增加

金额

增加后

2024 年

预计金

额

已披露

2025年
预计金

额

本次

增加

金额

增加后

2025年
预计金

额

增加的主要原因

接受

关联

人提

供的

劳务

烟台迈百

瑞国际生

物医药股

份有限公

司

697 6,000 2,000 8,000 - - -
RC88 等项目的

CDMO 生产研发服

务增加

向关

联人

购买

材料

烟台赛普

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937 6,000 1,500 7,500 6,500 2,500 9,000
泰它西普和维迪西

妥单抗商业化生产

所需的培养基增加

合计 1,633 12,000 3,500 15,500 6,500 2,500 9,000 -
注1：除上述关联交易事项预计金额进行调整外，其他已公告的关联交易事项预计金额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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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在上述关联交易总额范围内，公司及子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同一控制下的不同关联人之间的

关联交易金额进行内部调剂。

（五）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接受关联人迈百瑞提供的劳务、向关联

人赛普生物购买材料。相关交易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并结合市

场同类价格情况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年度预计调整事项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

将根据业务开展情况与相关关联人签署具体的合同或协议。

三、关联交易履行的程序

荣昌生物于2024年4月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荣昌生物与迈百瑞就总服务项下2024年度关

联（连）交易上限的议案》《关于调整荣昌生物与赛普生物就材料采购项下2024-2025

年度关联（连）交易上限的议案》。董事会在审议议案时，关联董事王威东先生、

房健民先生、林健先生、王荔强先生已回避表决。此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

董事一致表决通过，以上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针对《关于调整荣昌生物与迈百瑞就总服务项下2024年度关联（连）交易上

限的议案》《关于调整荣昌生物与赛普生物就材料采购项下2024-2025年度关联（连）

交易上限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审核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监事会已发表

如下意见：

（一）董事会审核委员会意见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年度预计调整是公司正常经营和业务发展所需，交易定价

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市场化原则，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不会对公司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审

核委员会同意将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年度预计调整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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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年度预计调整是公司开展正常经营业务的需要，双方遵循

平等互利、公开、公平、公正和诚信原则，经平等磋商，按一般商业条款达成，

交易定价公允，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

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监事会意见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年度预计调整符合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交易具有

商业合理性，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市场化原则，对公司的经营成果

及财务状况不构成重大影响，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

的情形，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可满足公司日常业务发展需要，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影响公司独立性，没有损害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华泰联合证券认为：

1、荣昌生物本次调整 2024-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

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同意，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2、本次关联交易是在公平合理、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价格的

确定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没有损害公司及公

司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华泰联合证券对荣昌生物调整 2024-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

额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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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

有限公司调整2024-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刘兆明 高  元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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